
东华大学专业技术职务首聘工作流程 

流程 责任主体 相关说明 

 
人事处 

设岗、发布聘任信息并布置当年度职称首聘

工作 

申请人 按照申报通知，线上填报，上传相关材料 

学院 
对申报人员的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考核以及

申报材料线上审核 

相关职能部处及 

校教育教学考核组 

相关职能部处对材料审核，校教育教学考核

组对教师系列申报人员教育教学综合考核 

人事处 下达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名额 

学院教授委员会 按照学校高级下达名额，等额评议推荐 

校师德建设委员会 
对应聘者的思想政治、工作态度、人才培养

以及是否存在师德违禁等方面进行考核 

人事处 
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有效候选人材料进行复

审，提出拟送审名单 

校专业技术职务 

评审工作组 
负责审核外送审的人员资格等工作 

人事处 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评审 

学科评议组 对通过同行专家评审的人选进行评议 

校学术委员会 
对申报正高、破格申报高级人员综合能力和

学术影响力评议 

校长办公会议 
审批通过评审拟聘各级职务者名单，并对正

高级职务、高级职务破格人员聘任 

学院 学院完成副高级（不含破格）、中级聘任 

人事处 
公布各级各类专业技术职务首次聘任人员名

单 

注：具体日程安排参见当年度专业技术职务首次聘任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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